
近 日 ，陕 西 省 宁 强 县 人
民法院审理一起合伙债务纠
纷案。

2022 年，张某与其朋友租
赁文某所有的一处房屋，合伙
经营二手车生意。因张某等资
金紧张，未按口头租赁合同约
定支付房屋租金，欠付文某房
屋租金共计 2 万元。2023 年 2
月 26 日，张某向文某出具欠条
一张，载明欠付房屋租金 2 万
元，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前支付
1.5 万元，剩余房屋租金于年底
前给清。后张某未按约定支付
房屋租金，经文某多次索要均
未支付。文某为维护合法权益
诉至法院。

庭审中，张某认为，其与朋友
做的是合伙生意，因合伙生意
产生的债务应由合伙人共同承
担，当时由自己向文某出具欠
条，只是出于平时与文某关系
处得不错，现在文某诉至法院，
该笔债务理应由合伙人共同承
担。文某则认为，张某向其出
具欠条，且欠条上欠款人只有
张某一人，他只向张某一人主
张权利。

法官释法明理后，张某同
意由其承担房屋租赁费，若日
后找到其他合伙人，再另行主
张权利。经法院调解，张某自愿
在约定期限内向文某给付租赁
费2万元。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九百七十三条规定，合伙人
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若合
伙过程中出现债务问题，其他合
伙人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对合
伙债务的连带责任。即使某一合
伙人出现失联情况，其他合伙人
仍需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
共同清偿责任。债权人有权向其
中任何一个或全部合伙人主张权
利、要求其偿还债务。在合伙经营
期间产生的租金债务，即使部分合
伙人“消失”，其他合伙人也不能以
对方失联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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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17年8月，古某等
人之父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图某
借款 79000 元。2021 年 5 月 31
日，债务人再次向图某借款4000
元，两笔借款合计 83000元。同
日，债务人出具借条，明确约定
于2021年10月30日偿还全部借
款。债务人在借条上签字捺印，
确认了借款事实。然而，借款
到期后，债务人未按约定履行
还款义务。

2023年11月4日，债务人因
交通事故不幸死亡。古某等人作
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向侵权方主
张赔偿并获得赔偿款 784693.39
元。这笔款项包含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图某在得知古某等人获得赔
偿款后，要求他们偿还 83000元
借款。但古某等人认为，父亲债
务系个人债务，而赔偿款不属于
遗产范畴，拒绝承担还款责任。
图某遂将古某等人诉至轮台县人
民法院，要求偿还 83000 元借
款。那么，“父债”一定“子还”吗？

【法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二十二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
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
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
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
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
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
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
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释法】法院审理认为，赔偿
款的法律性质成为本案关键。死
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
近亲属的人身性补偿，丧葬费则
是专项用于丧葬支出的费用，这

些均不符合遗产的法律特征。
法院指出，根据“谁主张，谁

举证”的诉讼原则，债权人图某
主张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债务，
需举证证明继承人实际继承了
遗产。然而，图某在庭审中明确
表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古某等
人继承了债务人的房产、车辆、
存款等遗产。同时，双方均确认
债务人无其他可继承财产。法
院经审理认为，图某提交的借
条能够证明其与债务人之间存
在83000元的合法借贷关系，债
务人未按约定还款已构成违
约。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债权
人图某要求古某等人在继承遗
产范围内偿还83000元借款的诉
讼请求。

案件承办法官表示，本案裁
判明确了“父债子还”的法律边
界。传统的“父债子还”观念并
非绝对，继承人承担责任的前提
是接受继承，且责任范围以所得
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判决同时
厘清了遗产与近亲属个人补偿
的界限。实践中容易混淆的“遗
产”与“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
慰金”，本案明确认定这些赔偿
款不属于遗产，继承人无需以其
清偿被继承人债务。这一判决
也警示债权人，在债务人死亡后
主张“父债子还”时，不能仅依赖
借贷凭证，还需主动收集继承人
继承遗产的证据，如房产或车辆
过户记录、银行存款支取凭证
等，避免因举证不足而败诉。

“父债子还”真的是天经地义吗？

参加业余舞蹈团，如今已
成为不少退休老人丰富生活的
新潮流。然而，一起发生在舞蹈
队自由练习过程中的意外，却让

“以舞会友”蒙上一层阴影。
赵某、沈某均为四川成都

某社区舞蹈队队员。某日排练
结束后，二人原地自由练舞。
在赵某空手练转圈时，沈某持
道具伞在赵某附近练甩伞，不
慎戳伤赵某眼睛。赵某受伤后
多次到医院就诊并被评定为伤
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
成一致，赵某诉至成都市郫都
区人民法院，要求沈某负责医
疗费、护理费等共计 11 万余元
赔偿金。

庭审中，双方核心争议点
为涉案意外是否适用自甘风险
规则。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沈
某当日排练舞蹈需用道具伞，
伞本身无较大危险，但部分动作
仍需注意安全距离。正常表演
存在一定风险，且两人多次排练
已知晓动作。事发时并非正常
表演时间，练习时可以自由选择
地点和内容，风险较小，故不在
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沈某持
道具靠近赵某练习，未保持安全
距离，存在较大过错;赵某亦未

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自身受伤的风险。综
上，法院认定赵某承担次要责
任，沈某承担主要责任，判决沈
某赔偿赵某损失 6万余元。

沈某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前提
是参加者对所参加文体活动
存在的风险，能够根据一般社
会经验知晓，且损害发生在文
体活动进行中。若不是在文

体活动进行中造成的损害，需
结合具体情况按照相应规则
原则认定。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 自
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
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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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舞时被队友误伤 老人是否应自甘风险？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
记者 李续群 通讯员 于得
洋 王小丫

运输途中发生事故后，
擅自扣留他人设备数月，是
正当维权吗？近日，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分院审结一起因扣留设
备引发的纠纷案，判决扣留
方赔偿经济损失6000元。

2024年 10月，冯某委托
张某运输引孔机，途中车辆
发生侧翻，造成引孔机及运
输车受损。次日，张某表弟
王某自行联系施救车将引孔
机拉至某停车场，并以冯某
需先行维修运输车、支付施
救费为由，拒绝归还引孔
机。直至今年 2 月，在冯某
多次催要下，王某才将引孔
机归还。冯某认为，王某长
期扣留设备致无法作业，要
求王某赔偿其经济损失14.4
万元。王某称，冯某未支付
施救费用，扣留引孔机属于
行使留置权和自力救济，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各执
己见，冯某向尼勒克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未
经冯某同意，实际控制引孔
机并占有该设备，其行为与
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冯某未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具体损
失数额，结合设备使用情况
及行业特点，尼勒克县法院
判决王某赔偿冯某经济损
失6000元。

王某不服，于 6 月 30 日
向伊犁州分院提起上诉。

伊犁州分院认为，王某
的扣留行为既不构成合法
留置，也不属于自助行为。
留置权的成立必须以合法
占有和明确的合同关系为
前提，且留置财产应与债权
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王某主
张因冯某未支付施救费而

有权留置设备，但未举证证
明双方就施救费的承担存
在约定，且施救行为是其单
方面安排，与运输业务无关，
故其留置主张缺乏事实与
法律依据。王某实施扣留
行为时并不存在情况紧迫、
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
情形，其完全可通过诉讼等
合法途径主张权利。

此外，被扣引孔机价值
较大，远超其单方主张的债
权范围，且扣留设备长达数
月未及时寻求司法处理，违
背自助行为必须“立即寻求
公力救济”的程序要求。因
此，该行为构成对冯某物权
的非法侵害，应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

9 月 22 日，伊犁州分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八百三十二条 承运人
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
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
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
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
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
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百四十七条第一
款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
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
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
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
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
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
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
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
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
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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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非法留置，赔6000元


